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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刘熠博 郭金会 张羽丰

日常生活中，双方因矛盾引发肢体

冲突，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殴打、推搡等

行为时有发生。但这种看似轻微的伤

害行为，在另一方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况

下，很可能会引发其重伤甚至死亡。

近日，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的过失致

人死亡案，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

人张小某有期徒刑五年。

案情回顾：
张某乙与张某甲系同胞兄弟，张小

某系张某乙之子。张某甲曾患有冠心

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等疾病，并于

2021年7月接受过“非体外循环下冠状

动脉搭桥术”，张小某对此知情。张某

甲、张某乙之父生前购买有一处宅基

地，自老人去世后，兄弟二人因宅基地

使用权归属多次发生纠纷。

2023年8月15日，张某乙欲将购

置的预制板房放置于宅基地上，张某甲

不同意，并躺在吊车附近阻止施工。张

小某遂采取拖拉、搂抱、按压在地等方

式，强行将张某甲抱离施工现场，并在

其反抗过程中持续实施上述行为。张

某甲在此过程中冠心病发作，邻居发现

后叫来村医施救，但其心跳已停止。经

河南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害人张某

甲符合冠心病发作死亡，轻微外力为死

亡诱因。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小某在明知张

某甲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情况下，为

将预制板房放置在争议宅基地上，对张

某甲实施拖拉、搂抱、按压在地等激烈

行为，强行将其从施工现场带走，致张

某甲冠心病发作而死，其行为已构成过

失致人死亡罪。

在本案中，张某甲患有冠心病、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等疾病，属于已知的

特殊体质。张小某在双方争议过程中

实施的行为，属于程度较低的伤害行

为。若没有特殊体质因素的存在，该行

为通常不会致人死亡。张小某的本意

仅为阻止张某甲扰乱施工，并无致人死

亡或致人重伤的故意。法院认为，张小

某是因为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到其行为

可能导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结果的

发生，故认定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事故发生后，张小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且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该判决现

已生效。

普法课堂：
法律需要保护特殊体质者的利益，

同时也不能赋予其他社会成员过于严

苛的义务。

此类案件的定罪量刑需要综合考

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准确判断实施行为的危险

性。一个行为之所以成为刑法评价的

对象，源于其本身具有的侵害法益的危

险性。要以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

为起点，重点判断实施行为内在的危险

性，不能简单地“以结果论”。

二是考量特殊体质的影响。在被

害人具有特殊体质的刑事案件中，被害

人异于常人的体质因素参与了重伤、死

亡等严重危害结果的形成，并由此影响

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行为

与结果之间的相当性。

三是调查行为人主观意愿。当行

为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有一定认

识，并意图利用该特殊体质达到犯罪

目的时，应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

罪定罪；当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

质有一定了解，但主观上对危害结果

持否定态度，因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

的过失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构成过

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当

行为人无法预见被害人具有特殊体

质，主观上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过

失，应当认定为意外事件，行为人无需

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近年来，随着各类养生热

潮兴起，具有调理疗愈功效的

精油产品颇受消费者青睐。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工厂发货”“渠道特

供”等旗号，低价销售假冒知

名精油，让不少自以为“捡漏”

的消费者蒙受财产损失，甚至

损害身体健康。

新华社 曹一 作

《上海法治报》胡蝶飞 王茹雪

某摄影公司老板利用为儿童摄

影的机会，违背公序良俗出售女童照

片……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这起公益诉讼案。记者了解

到，该案系上海首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

公益诉讼案。

据悉，该案采用七人合议庭进行审

理，由上海一中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庭长担任审判长，两名审判

员和四名人民陪审员担任合议庭成员。

案情回顾：
陈某为某摄影公司法定代表人，其

利用为儿童摄影的机会，通过网络与家

长约定“互免约拍”，即陈某为女童拍摄

照片，家长同意将照片用于陈某社交平

台账号的宣传，双方互不收取费用。

2024年间，陈某未经允许在网络

社交群内发布女童照片和视频，使用

“白丝”“裸足”等文字描述吸引买家，共

获利1万余元。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陈

某侵犯多名未成年人人格权的行为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随即对其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

上海一中院认为，陈某以违背公序

良俗的方式使用、出售女童照片，侵害

了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名誉权和人格尊

严，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法院审理后判决陈某永久删除储存

于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介质内侵犯未

成年人人格权的照片、视频等；在正义网

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相应损失，

相关款项用于未成年人保护公益事业。

法官提醒：
当下，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与网络

深度交融，网络空间的清朗程度直接关

系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司法机关

对此类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

恶劣行径，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司法机关、家庭、学校、社会及

网络平台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一方

面，要从源头上斩断利益链，未成年人

及其监护人应增强防范意识与维权能

力；另一方面，唯有凝聚全社会合力，才

能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生态，为未成年人

筑起坚实的屏障，真正营造一个健康、

安全的成长环境。

《现代快报》季雨

在餐饮店勤恳工作多年，从普通员工升职为

店长，在正常履职时却遭“老板娘”莫名辱骂，忍

无可忍后提交辞职申请。这笔“委屈账”该谁来

付？近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外公

布了这样一起案例。

2023年9月，小陈从某餐饮店调任至该餐饮

公司另一处门店担任店长，该门店悬挂某公司营

业执照，小陈社保由某公司缴纳，工资由胡某代为

发放。工作期间，小陈负责门店日常运营管理，相

关工作向胡某汇报，胡某还掌握门店公章。小陈

认为胡某系门店实际经营者，胡某的配偶张某为

“老板娘”。2024年11月16日下午，“老板娘”张

某来到门店，对小陈辱骂长达50分钟，并声称自

己是老板，小陈必须要听自己的。当日，小陈提交

辞职申请，并完成工作交接。

小陈以经营者无故辱骂、公司未发年休假工

资为由，经劳动仲裁后诉至鼓楼区人民法院，要

求确认劳动关系、补发工资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

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

护，而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条件”不仅包括物质层

面的工作环境、劳动保护，更涵盖人格尊严不受侵

害的精神层面保障。本案中，张某作为门店实际

经营者的配偶，在工作场所对小陈进行长达50分

钟的辱骂，系严重贬损劳动者人格尊严的行为。

该行为直接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劳动者的

工作状态，应视为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

提供合法、合理的劳动条件，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

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金。小陈工龄未满十年，主

张5天年休假符合法律规定，某公司未提交证据

证明已安排小陈休假，应支付年休假工资。

最终，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小陈与某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公司支付小陈经济补偿金

18057.21元、年休假工资5534.78元。二审维持

原判。

店长被“老板娘”当众辱骂50分钟
法院：侵犯人格尊严，单位要赔

店长被“老板娘”当众辱骂50分钟
法院：侵犯人格尊严，单位要赔

违背公序良俗，在网上出售女童照片
这起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警惕假货

轻微伤害行为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
法院：因疏忽大意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人民日报》魏哲哲

分手或者离婚后，彩礼该如何返还？对有共

同生活的“夫妻之实”，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等特定情

况下的问题处理，既关乎司法公正，也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件

就是这种情况，明晰了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原则。

王先生和孙女士经人介绍相识，确立了恋爱

关系。此后，为缔结婚姻，王先生给付彩礼20万

元。两人按习俗办了婚礼，开始同居生活，并生

育一个女儿。然而，两人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4年后，双方因矛盾分手。王先生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孙女士返还彩礼20万元。

对此，法律是如何规范的呢？《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明确，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

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

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审理中，法院将共同生活时间长短、是否生

育子女、彩礼用途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如果仅因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还，

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审

理法院认为，双方按习俗举办婚礼，共同生活已

达4年，且生育一女。共同生活期间，彩礼已部

分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孙女士养育子女、经营家庭的付出不可忽视。

分手后，女儿亦由孙女士直接抚养。最终，法院

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案清晰界

定了在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

子女的情况下，彩礼返还问题的处理原则。法律不

鼓励以婚姻为名索取高额财物，同时也不支持将彩

礼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撤销的“投资”。已共同生活

较长时间并建立起家庭共同体的情况下，一方在关

系破裂后主张返还彩礼的，对其请求不予支持，从

而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办了婚礼没领证 分手后彩礼能否要回


